
广东省广东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
秘书处工作职责与考核管理办法

第一章 工作职责

第一条 为确保广东省广东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(以下简称

“
基金会
”)秘书处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,基金会结合实际,制定本

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秘书处是基金会理事会领导下的综合办事机构,依照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,沟通协调上下左右,是联系各个方面的桥

梁,是理事会的参谋、助手和具体工作的执行者。

第三条 秘书处受秘书长直接领导,由精干的专、兼职工作人员

组成,负责办理基金会日常事务。

第四条 秘书处的基本任务是:执行、贯彻基金会理事会的各项

决议和任务。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:

(一 )做好参谋:根据基金会工作规划,在筹募基金、基金增值、

经费使用、项目设立等方面,拟出可供选择的计划、方案、措施和意

见,提供领导决策参考。

(二 )办理事务:负责基金会日常工作运行,包括负责文电收发、

宣传报道、简讯编印、印章管理、文书处理、会务组织、财会统计、

档案管理^奖助申报等事务工作。

(三 )提供服务:围绕学校中心工作,服务于学校教育事业,服

务于捐资单位或个人,服务于基金会理事会,及时为社会团体和个人

提供公益项目咨询交流服务。

(四 )拓展提升:积极参与各类培训交流活动,了解行业最新政



策和发展方向,提升专业能力水平;开展与社会各界交流走访活动 ,

建立合作共建关系,丰富优化筹资渠道。

第五条 秘书处设秘书长 1名 ,主要职责如下 :

(工 )`主持开展日常工作,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 ;

(二 )组织实施基金会年度公益活动计划 ;

(三 )拟定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;

(四 )拟定基金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,报理事会审批 ;

(五 )协调各机构开展工作 ;

(六 )提议聘任或解聘副秘书长以及财务负责人,由理事会决定 ;

(七 )提议聘任或解聘各机构主要负责人,由理事会决定 ;

(八 )决定各机构专职人员聘用 ;

(九 )章程和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。

第二章 考 核

第六条 基金会每年对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进行年度考核,具体

考核办法参考 《广东省广东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聘用人员人事管

理办法》。

第七条 秘书长考核由基金会理事会负责占以岗位职责及年度工

∮ 作报告为基本依据,对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全面考查。内容包括遵纪

守法、出勤率、工作业绩、业务能力、团结配合等。考核分优秀、合

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

第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,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广东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

和修订。



第十条 本办法自⒛” 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


